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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转让协议 

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为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阿拉山口市英之玖股权投资有限合

伙企业与中信兴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转让协议》，将其持

有的公司股份予以转让，本次转让不涉及要约收购。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本次《股份转让协议》为附条件生效协议，中信兴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针

对本次交易尚需完成必要的内部审议程序（包括但不限于取得中国中信有限公司

的正式批复同意）。 

 本次《股份转让协议》事项需上海证券交易所进行合规性确认后方能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流通股协议转让过户手续。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股东阿拉山口市英之玖股权投

资有限合伙企业（以下简称“英之玖”）通知，英之玖与中信兴业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中信兴业”）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转让协议》，通过协议转

让方式转让其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0,099,885 股。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

下： 



 

股东简称 
本次股份转让前 本次股份转让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英之玖 20,099,885 5.522 0 0 

中信兴业 0 0 20,099,885 5.522 

注：详细情况请参阅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1、转让方情况 

名称：阿拉山口市英之玖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地：新疆博州阿拉山口综合保税区管委会企业服务中心四楼 405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赵虹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4577417484W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范围：从事对非上市企业的股权投资、通过认购非公开发行股票或

者受让股权等方式持有上市公司股份及相关咨询服务 

经营期限：2017 年 9 月 26 日至 2021 年 6 月 15 日 

股权结构：赵虹持有英之玖 38.5000%合伙份额，樊海洲持有英之玖 31.5000%

合伙份额，邱赛持有英之玖 10.0002%合伙份额，张婷持有英之玖 9.9999%合伙份

额，赵晓夫持有英之玖 9.9999%合伙份额。 

2、受让方情况 

名称：中信兴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上海市虹口区四川北路 859 号 55 楼 

法定代表人：蔡希良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132289328R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法人独资） 



 

主要经营范围：实业投资，国内贸易（除专项规定），信息咨询服务（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经营期限：1997 年 12 月 11 日至无固定期限 

股权结构：中国中信有限公司持有 100%股权。 

三、股份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英之玖与中信兴业签署附条件生效《股份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1、协议当事人 

股份转让方：阿拉山口市英之玖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以下简称“转让方”） 

股份受让方：中信兴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受让方”） 

2、转让数量及比例 

英之玖与中信兴业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转让协议》，英之玖以协议转让方

式转让其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 20,099,885 股（以下简称“标的股份”），占上市公

司总股本的 5.522%。 

3、转让价格及支付方式 

3.1 双方同意，标的股份的转让价格确定为 14.346 元/股，转让价款共计人民

币 288,352,950.21 元（大写：贰亿捌仟捌佰叁拾伍万贰仟玖佰伍拾元贰角壹分）（以

下简称“股份转让价款”）。 

3.2 双方同意，上市公司依据于 2019 年 3 月披露的《关于 2018 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的公告》派发的现金股利归转让方所享有。 

3.3 双方同意，受让方按如下方式向转让方分期支付标的股份转让价款。 

（i）受让方应在本协议生效后，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申请办理标的

股份过户变更登记手续前，不晚于 2019 年 5 月 16 日向转让方支付首期转让价款

人民币 187,429,417.64 元（大写：壹亿捌仟柒佰肆拾贰万玖仟肆佰壹拾柒元陆角肆

分）（“首期转让价款”），即：首期转让价款占总股份转让价款的 65%。 



 

（ii）在本条款以下条件成就时，受让方应于 2019 年 5 月 20 日前根据转让方

出具的付款通知向转让方支付剩余转让价款（“剩余转让价款”），剩余转让价款=

依据本协议第 3.1条约定而确定的标的股份转让价格*标的股份数量-首期转让价款。 

a.标的股份已过户登记至受让方名下； 

b.转让方不存在任何不履行及/或违反双方之间约定、承诺的情形。 

4、交割安排 

4.1 转让方应在本协议生效后的 25 个工作日内，将标的股份过户至受让方名

下，受让方应提供标的股份过户转让登记所需必要协助。 

4.2 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股份过户所需的费用由双方按照法律法规或适用的

规则各自承担。 

5、生效 

本协议自下列条件均满足后生效： 

5.1 本协议经双方的有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公章； 

5.2 受让方针对本次交易已完成必要的内部审议程序（包括但不限于取得中国

中信有限公司的正式批复同意）。 

四、本次股份转让的影响 

本次权益变动前，英之玖持有公司股份 20,099,885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522%，

为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协议转让前中信兴业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不存在关

联关系。 

本次权益变动后，英之玖不再持有公司股份；中信兴业持有公司股份

20,099,885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522%，为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公司实际控制

人未发生变更。 

五、所涉及后续事项 

1、上述权益变动情况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2、本次《股份转让协议》为附条件生效的协议，截至本公告日，本协议生效

条件尚未满足，受让方尚未支付股份转让价款，股份尚未交割，本次交易是否能

够最终完成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根据相关规定，本次权益变动信息披露义务人已履行权益变动报告义务，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公司将

密切关注上述股份转让事宜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4 月 11 日 

 


